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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阜新市高速公路

建设动迁补偿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

阜政办发〔2005〕82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中省直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阜新市高速公路建设动迁补偿工作实

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阜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二〇〇五年六月十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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阜新市高速公路建设动迁补偿工作实施办法

为了搞好沈阳至彰武、铁岭至朝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动迁

工作，为高速公路在我市境内开工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，

确保高速公路的建设工期，根据《辽宁省人民政府批转省交通厅

等部门关于全省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动迁补偿方案的通知》（辽政

发[2005]6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指定阜新市高速公路建设

动迁补偿工作实施办法。

一、动迁补偿实施原则

１.高速公路是国家基础性、公益性、先导性产业，在执行

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基础上，对高速公路建设实行政策倾斜。

２.明确责任，强化管理。根据与省交通厅签订的动迁补偿

投资协议，认真组织实施动迁工作。协助省国土资源部门做好征

地工作。

市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动迁办公室（设在市交通局）具体负责

日常工作，国土资源、林业、水利、公安、信访等部门，按照职

责积极做好配合工作。

各级林业部门按照实际核定的征占林地、林木权属及数量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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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组织协调征占林地报卷及审批工作，指导和协调征占林地和林

木工作的开展。

电力、电讯和广播电视等部门根据实际核定的动迁量和补偿

标准，按时完成动迁任务。监察部门对征地动迁补偿投资协议履

行及廉政建设情况进行监督，防止和杜绝各种违法违纪现象发生。

各县、区政府要加强对动迁工作的领导，成立领导小组和工

作组。组长由县区主要领导担任。工作组由县、区交通主管部门

抽调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组成。各县、区要全面做好本辖区内

的动迁数量调查、核定和动迁工作。积极做好动迁户的安置和施

工期间的协调服务工作，努力为工程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

境。

各级政府既要依法征地动迁，合理保护被征地和动迁群众的

利益，又要承担因征地动迁所涉及的法律，经济。群众上访等责

任。要加强对高速公路建设重大意义的宣传工作，采取有力措施，

确保社会稳定，防止发生阻碍工程施工现象发生。

3.动迁补偿投资协议按工程设计征地红线内实际动迁量和

补偿标准核定。动迁补偿各项目之间，可合理调剂使用资金。

4.因工程需要增加的费用，在相应补偿投资协议的不可预见

费中列支。



阜新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

X
阜新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4 -

5.严肃财经纪律，加强动迁专项资金的管理。市高速公路

建设征地动迁办公室要严格按照市与省签定的补偿投资协议

使用好动迁资金。加强廉政建设和监督，保证动迁工作顺利进

行。

6.凡由市、县、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原则上减免。

涉及国有资产的电力、电信、铁路、水利、管道及军用设施等

构造物的动迁按成本价适当补偿。

二、动迁工作程序

１.调查核量。严格按着辽宁省高速公路征地动迁核量工作

规程，首先，由市动迁办做好恢复放线、埋设界桩工作，在此基

础上进行调查核量工作。

２.确认动迁调查结果。市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动迁办公室和

县区工作组、当地政府和权属人等，对拟征地上地下附着物权属、

种类、数量等现状进行调查，调查结果应与被征占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、企业、农户及地上地下附着物的产权人共同确认。

３.签订动迁补偿协议。市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动迁办公室依

据省交通厅与市政府签订的动迁补偿投资协议内容，与有关县区

工作组进行补偿估价，之后与涉及征占的单位和个人协商签订动

迁补偿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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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.组织动迁。协议签订后，依据具体补偿协议，各县区迅

速组织动迁户按协议规定自行拆迁完毕。对于拒不签订动迁补偿

协议或签协议后又不按时拆迁的，要执行强制拆迁，两县由县政

府组织实施。细河区、新邱区由市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动迁办公室

组织实施。

三、补偿支付

１.房屋及附属建（构）筑物、果树、林木等补偿归权属人。

２.房屋及附属建（构）筑物补偿费在签订动迁协议后分两

次以存折方式付给权属人。其中，动迁协议签订后先付 50%。动

迁结束后按动迁合同验收再付 50%。

３.动迁补偿协议经市、省批准后，应按规定时限向被动迁

权属人按时支付补偿费。

四、补房屋地上物补偿标准

１.补偿原则

①房屋补偿依据市、县（区）、乡（镇）政府或其指定部门

核发的《房产执照》及实际测量面积为准。

②无《房产执照》的房屋，按房屋补偿标准 50%给予补偿。

２.房屋及地上（下）附着物补偿标准见附表 1-1、1-2

３.异地安置补偿费（包括宅地、配套设施、租房费等）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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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 6000 元。

五、征占林木补偿标准

１.林木动迁补偿原则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和《辽宁省实施<

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>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补偿。

２. 征占林木动迁补偿标准见附表 2-1、2-2

３. 森林植被恢复费标准

用材林、经济林、薪碳林、苗圃地每亩 4000 元；未成林每

亩 2670 元；防护林、特种用途林每亩 5336 元；国家重点防护林

和特种用途林每亩 6667 元；宜林地、采伐迹地、火烧迹地每亩

1334 元；疏林地、灌木林地每亩 2000 元。

4. 林业设计费按林地、林木和森林植被恢复费总和的 3％收

取

六、果树动迁补偿标准

果树动迁补偿标准见附表 3-1、3-2

七、电力设施动迁补偿标准

1.补偿原则

凡国有电力设施动迁，按成本价补偿。

２.低压线路改移（0.4KV）每公里补偿 3000 元；线路加高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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杆平均每根 1000 元，砼杆平均每根 1500 元（含金具、线、占地、

税金等费用）。

３.高压线路改移（10KV）每公里补偿 47000 元；线路加高砼

单杆平均每根 6000 元，砼 H 杆平均每基 8000 元（含金具、线、

占地、税金等费用）。

４.高压线路加高（66KV）：砼单杆平均每根 5500 元，砼 H

杆平均每基 8000 元，砼 A 平均每基 10000 元，铁塔平均每基 10

万元（含金具、线、占地、税金等费用）。

５.高压线路加高（220KV 以上）：砼双杆平均每基 2 万元，

铁塔平均每基 20 万元（含金具、线、占地、税金等费用）。

八、邮电通信设施动迁补偿标准

１.补偿原则

凡国有邮电通讯设施动迁，坚持动什么补什么的原则，按

成本价计算补偿。

２.补偿标准

（1）电话线路

木杆平均每根（含话线横担瓷瓶等）1000-2000 元；

砼杆平均每根（含话线横担瓷瓶等）1500-3000 元。

（2）架空关（电）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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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杆平均每根 500 元；

砼杆平均每根 1000 元；

（3）地下电缆

电缆、光缆每米 100-200 元。

九、邮农田灌溉水利实施动迁补偿标准

1.补偿原则

采取工程修复和补偿相结合的原则，按成本价适当补偿。

2.补偿标准

（1）农村小型水库

水库水面（灌溉与养殖兼用）每亩补偿 9000 元；

水库水面（灌溉）每亩补偿 6000 元；

水库荒滩每亩补偿 100 元。

（2）农田灌溉水利设施

①小型闸门（砼结构）每个补偿 5000-10000 完；

②排灌干渠堤坝每延长米补偿 10 元。

十、厂矿企事业单位动迁补偿标准

1.补偿原则

凡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动迁，考虑实际损

失，给予适当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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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补偿标准

办公用房参照居民房屋动迁标准；厂房、砖厂等生产设施按

重置折旧计算，适当考虑停工搬迁损失费用。

十一、施工运输道路补偿标准

1.补偿原则

凡工程施工指定的乡村运输道路，施工期间由施工单位负责维

护保养，工程竣工后按补偿标准由市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动迁办公

室组织修复。

2.补偿标准

（1）乡村道路（沥青路面）视取料难易、路面宽度情况，每

公里补偿 10-15 万元。

（2）乡村道路（砂石路面）每公里补偿 5 万元。

（3）乡村道路（土路面）每公里补偿 2 万元。

十二、乡村道路和田间作业道路补偿标准

1. 补偿原则

考虑农民群众生产和生活需要，确需修建的乡村道路连接线

和田间作业道，按补偿标准由市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动迁办公室组

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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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补偿标准

（1）村道路连接线（砂石路面）每公里补偿 6 万元（含征

地费用、简易构造物）。

（2）乡村道路连接线，田间作业道每公里补偿 4 万元。

十三、动迁不可预见费

1.使用原则

不可预见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使用，主要用于因工程设计变

更引发的扩大征地和地上附着物动迁的补偿；工程设计时没有发

现，征地动迁协议中没有列入的不可预见的地下构造物动迁补偿；

因国家政策性调整及不可抗拒的地震灾害等不可预见项目的补

偿。

2.标准

按签订的动迁补偿投资协议中所核定总费用的 5%计算。

十四、动迁管理费

市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动迁办公室按省与市签订的动迁补

偿投资协议中核定的费用计提，并按照省里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各县区动迁工作组发生的费用由市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动迁办

公室统一管理核销。市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动迁办公室要制定管

理费使用规定，保证动迁管理费的合理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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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其他

自 2005 年起，凡新开工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均按本实施方

案执行，如与市其他有关规定不符，以本实施方案为准。

房屋补偿标准 附表 1-1

序号 房屋种类 单位 补偿费（元）

1 楼房（二层以上） 平方米 650（一等）

2 捣（预）制砼结构房屋 平方米 550（一等）

3 砖瓦房 平方米 400（一等）

4 平（草）房 平方米 300（一等）

注：房屋等级划分标准：有罩面为一等；外墙一面罩面为二等；

外墙勾缝无罩面为三等。一个等级差为每平方米 3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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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地上（下）附着物补偿标准 附表 1-2

序号
地上（下）附着

物种类
结构形式 单位 补偿费（元）

1 仓房 平方米 120

2 室外水泥地坪 平方米 25

3 沼气池 个 400

4 厕所
砖石墙带盖、有

便池
平方米 100

5 厕所
砖石墙带盖、无

便池
平方米 80

6 厕所
砖石墙无盖、无

便池
平方米 50

7 厕所
土墙无盖、无便

池
平方米 30

8 猪鸡舍 砖石墙草棚盖 平方米 80-100

9 猪鸡舍
土墙木栅栏、草

棚盖
平方米 50-70

10 塑料大鹏 砖石墙、钢筋架 平方米 30

11 塑料大鹏 土墙、钢筋架 平方米 25

12 菜窖
永久性菜窖（砼

结构）
平方米 130

13 菜窖 简易菜窖 平方米 50-80

14 砖石墙 延长米 50

15 格棚 含工艺格栅栏 延长米 150

16 大门楼 个 400

17 饮用水井 含压水设备 眼 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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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农家排灌水井 含压水设备 眼 2000

19 排灌大井 含设备 眼 10000

20 排水管 塑料管、铸铁管 延长米 10-30

21 电话移机补助费 户 200

22
有线电视迁移补

助费
户 300

23 坟 座 300

果树动迁补偿标准

序号 林木种类 树龄（年） 单位 补偿标准（元）

一 苹果树

1 苹果树 1-5 株
5-90 元，

每增加一年增加 20 元

2 苹果树 6-8 株
90-120 元，

7年生每株 150 元

3 苹果树 9-25 株
210-1200 元，

每增加一年增加 60 元

4 苹果树 26 年以上 株 600

二 梨树

1 梨树 1-5 株
5-45 元，

每增加一年增加 10 元

2 梨树 6-8 株
45-144 元，

7年株 95 元

3 梨树 9-25 株
144-1200 元，

每增加一年增加 60 元

4 梨树 26 年以上 株 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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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桃树

1 桃树 1-5 株
5-45，

二年生每株补偿 25 元

2 桃树 6-8 株
45-144 元，

每增加一年增加 25 元

3 桃树 9-25 株
144-360 元，每增加一

年一年增加 25 元

4 桃树 26 年以上 株 180

四 葡萄树

1 葡萄树 1-2 株 5-10

2 葡萄树 3-5 株
10-90 元，

4年生每株 50 元

3 葡萄树 6-11 株
90-180 元，

每增加一年增加 18 元

4 葡萄树 21 年以上 株 80

五 枣树

1 枣树 1-3 株
5-10 元，

2年生每株补偿 8元

2 枣树 4-8 株
10-80 元，

每增加一年增加 17 元

3 枣树 9-30 株
80-650 元，

每增加一年增加 25 元

4 枣树 31 年以上 株 320

六 杂果树

1 杂果树 1-3 株
5-10 元，

2年生每株补偿 8元

2 杂果树 4-10 株
10-30 元，

每增加一年增加 4元

3 杂果树 11-25 株
30-80 元，

每增加一年增加 3元

4 杂果树 26 年以上 株 40



阜新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

X
阜新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5 -

注：1、大扁杏、李子参照苹果树标准。

2、沙棘、山杏参照枣树标准。


